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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就現行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機制提供最新

背景資料，並概述交通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就此議題提出
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背景  
 
"雙軌制 "駕駛訓練政策  
 
2.  政府已於 1972 年決定停發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政府亦
於 1980 年決定，除了私人駕駛教師在公用道路提供的駕駛訓練
外，亦透過設立指定駕駛學校，在公用道路以外的場地提供駕

駛訓練。為貫徹停發任何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政策，並同時

支持指定駕駛學校的運作，運輸署向受僱於指定駕駛學校的駕

駛教師簽發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另一方面，該署維持足夠的

私人駕駛教師在公用道路提供駕駛訓練。這是現時 "雙軌制 "駕駛
訓練政策的由來。  
 
3.  政府當局在 1999 年就駕駛訓練政策進行全面檢討，結
論是應維持 "雙軌制 "。在大部分業內人士支持的情況下，政府當
局於 2000 年及 2001 年修訂《道路交通 (駕駛執照 )規例》
(第 374B 章 )("《規例》 ")，提供將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組別由
7 個重組為以下 3 個的法律基礎：  
 

第一組別：私家車及輕型貨車；  
第二組別：小型巴士及巴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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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別：中型貨車、重型貨車及掛接式車輛  
 
4.  政府當局於 1999 年與業界達成共識，會以 3 個私人駕
駛教師組別當時有效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數目 (即第一組別
1 050 張、第二組別 130 張，以及第三組別 230 張 )作為日後檢討
的基準。當某組別的有效執照數目 1 降至基準的九成或以下，運
輸署署長 ("署長 ")便會考慮為該組別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
照。 2 署長會每兩年檢討是否有需要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
執照。  
 
5.  根據《規例》，署長如擬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須邀請公眾提出申請。如接獲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申請總數超

過擬發的新執照數目，運輸署會以抽籤形式決定處理該等申請

的次序，並按抽籤結果所定的次序，邀請合資格的申請人參加

該署舉行的駕駛教師考試。署長無權向任何個別人士或指定團

體直接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或給予該等人士或團體任

何優先待遇。  
 
6.  至於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機制，則在《規例》

第 22(1A)條訂明。受限制駕駛教師獲發的駕駛教師執照附有條
件，他們只可代表某指定駕駛學校給予駕駛訓練。運輸署在收

到某指定駕駛學校為受限制駕駛教師提出的駕駛教師執照申請

後會審核申請，其間會考慮的因素包括駕駛訓練的供求情況，

以及受限制駕駛教師的流失情況。  
 
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進行的檢討  
 
7.  由 1999 年至 2014 年，政府當局曾就是否有需要簽發新
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進行了 6 次檢討。 3 當局亦於 2013 年檢討

 
                                                 
1 採用檢討前 6 個月內有效執照的平均數目作比較。  
 
2 根據《規例》，署長在檢討時須考慮下列因素： ( i)  當時的交通運輸情況；

( i i )  當其時採取的駕駛訓練政策；及 (i i i )  學習駕駛人士在該汽車組別方面
對接受私人駕駛教師的駕駛訓練的需求。  

 
3 運輸署在 2002 年進行檢討後，為第一組別簽發合共 173 張新的私人駕駛
教師執照，而在 2004 年和 2006 年進行檢討後，則沒有簽發新的私人駕駛
教師執照。該署在 2008 年進行檢討後，簽發合共 460 張新的私人駕駛教
師執照 (347 張第一組別的執照、55 張第二組別的執照和 58 張第三組別的
執照 )。在 2010 年，由於因應 2008 年檢討的結果而展開的簽發執照工作
仍在進行，因此運輸署並無進行檢討。基於 2012 年檢討的結果，署長決
定簽發合共 287 張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包括 212 張第一組別的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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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機制，並進行了廣泛諮詢。由於持

份者未能就應否和如何改變當時的簽發機制達成共識，因此政

府當局認為為審慎起見，應沿用當時的機制簽發新的私人駕駛

教師執照，該機制是依據當局在 1999 年與駕駛教師業界達成的
共識而訂定的。  
 
8.  在 2018 年 2 月 23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
事務委員會匯報當局於 2016 年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進行檢討所
得的結果。事務委員會察悉，截至 2016 年年底，第一組別私人
駕駛教師執照的平均數目超過該組別基準的九成，因此無需考

慮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至於第二組別和第三組別有效

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數目，則分別較有關組別基準少 12.3%和
10%，亦即輕微高於或剛好達到 10%這個啟動點。就此，運輸署
曾作出其他分析，研究是否有必要為第二組別和第三組別簽發

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4 署長經審慎考慮 2016 年檢討及該等
分析的結果後，沒有簽發任何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9.  政府當局在該次會議上告知事務委員會，運輸署已於

2018 年 1 月將 2016 年檢討的結果告知業界。雖然私人駕駛教師
組織及受限制駕駛教師組織大致上接受檢討結果，但部分業界

代表 (主要是第二組別和第三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及受限制駕駛
教師代表 )關注第一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是否足夠。這些業界代
表亦認為，以他們的教學技巧和經驗，應獲准教授學習駕駛第

一組別車輛的人士，從而提升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的整體教

學質素。鑒於考慮簽發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現行基準和啟動

點自 1999 年起已採用，運輸署建議檢討為 3 個車輛組別簽發私
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機制，而對基準和啟動點所作的任何改動，

如獲得私人駕駛教師業界廣泛支持，可作為下次於 2018 年年底
進行兩年一度檢討的基礎。業界對此表示贊同。  
 
 
事務委員會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32 張第二組別的執照和 43 張第三組別的執照。因應 2014 年檢討的結果，
運輸署沒有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4 這些分析包括： ( i)  檢視向使用公用道路學習駕駛的人士售出的駕駛測驗
表格數目，並將之與有效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平均數目作比較，以了解第

二組別和第三組別車輛駕駛訓練的供求情況； ( i i)  檢視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與測驗表格的比例，以了解每名私人駕駛教師所處理的駕駛測驗平均次

數；及 ( i i i)  檢視陪同學習駕駛人士出席駕駛測驗的私人駕駛教師人數，以
粗略估算 "活躍 "私人駕駛教師的比例。有關分析的詳情，請參閱立法會
CB(4)613/17-18(06)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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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駕駛教師的分組方式  
 
10.  委員普遍認為現時私人駕駛教師的分組方式既無彈

性，又未能認可現有私人駕駛教師的經驗，因而表示關注。即

使學習駕駛人士對第一組別車輛駕駛訓練的需求持續增加，對

第二組別和第三組別車輛駕駛訓練的需求又一直下跌，第二組

別和第三組別的私人駕駛教師亦不可提供第一組別車輛的駕駛

訓練。部分委員籲請政府當局放寬分組限制，從而改善第二組

別和第三組別私人駕駛教師的收入。不過，其他委員認為此建

議可能會提高加入私人駕駛教師市場的門檻，因為新入行的私

人駕駛教師從此便須擁有現時 3 個私人駕駛教師組別下所有車
輛種類的駕駛執照。  
 
11.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上述意見時表示，現時私人駕駛教師

的分組方式是經審慎考慮每個車輛組別所需的駕駛訓練技巧後

訂定的，而每個組別的車輛都有若干特點。第一組別車輛屬訓

練初學者的小型車輛，第二組別車輛屬接載大量乘客的車輛，

以及第三組別車輛屬運載貨物的車輛。此外，《規例》訂明私

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程序。任何人如有意提供第一組別車輛

的駕駛訓練，須按相關法例的規定提出申請。  
 
"不活躍 "私人駕駛教師的人數  
 
12.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於 2016 年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進
行檢討時曾檢視陪同學習駕駛人士出席駕駛測驗的私人駕駛教

師人數，藉此粗略估算不同車輛組別的 "活躍 "與 "不活躍 "私人駕
駛教師的比例。他們感到震驚，因為就第一組別的私人駕駛教

師而言，79%曾提供駕駛訓練服務，而在第二組別和第三組別的
私人駕駛教師中，約 70%未有在市場上提供任何駕駛訓練。部
分委員關注到，這情況可能會導致市場上私人駕駛教師供應不

足，而政府當局在 2016 年檢討後決定不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
執照，導致有關情況進一步惡化。這些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檢視

是否有需要規定私人駕駛教師須提供某個最低限度的駕駛訓練

服務，或規定他們若不積極授課，便須交還執照。  
 
13.  政府當局解釋，現時並無清晰及廣受接納的定義，以供

判斷私人駕駛教師屬於 "活躍 "抑或 "不活躍 "，而且私人駕駛教師
提供訓練與否，取決於多項因素。此外，現時並沒有法律規定

或簽發執照的條件規定私人駕駛教師須提供某個最低限度的駕

駛訓練服務。政府當局於 2013 年檢討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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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機制，並進行廣泛諮詢。由於當時持份者未能就如何改變機

制達成共識，因此現行簽發機制由當時沿用至今。  
 
檢討駕駛訓練政策以改善駕駛訓練服務  
 
14.  市民就駕駛訓練服務提出種種批評，例如駕駛課程費用

高昂、駕駛教師提供的訓練服務質素參差，以及可供選擇的駕

駛教師有限。委員建議全面檢討駕駛訓練政策。  
 
15.  在事務委員會過往討論期間，部分委員建議取消 "雙軌
制 "，開放駕駛訓練市場。他們認為限制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數
目只會導致收費高昂，損害學習駕駛人士的利益。不過，其他

委員同意學習駕駛人士對第二組別和第三組別車輛駕駛訓練的

需求正在下跌，因此政府當局在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時

應作出適當考慮。委員籲請政府當局繼續檢討私人駕駛教師執

照的簽發機制，以便日後可靈活改變。  
 
改善受限制駕駛教師的就業機會和薪酬  
 
16.  一直以來，現職及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均以他們與私人

駕駛教師的駕駛訓練技術和教學經驗相若為理由，要求當局撤

銷對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施加的限制，並向他們發出私人駕駛

教師執照。部分委員指出，對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施加的限制，

已助長指定駕駛學校壟斷市場，令該等學校不會主動改善駕駛

教師的薪酬福利條件。鑒於受限制駕駛教師從指定駕駛學校離

職後不可提供駕駛訓練，他們認為現行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

簽發機制偏袒指定駕駛學校。  
 
17.  政府當局表示，《規例》清楚列明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

及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機制，而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機制

亦無給予指定駕駛學校任何特別待遇。此外，指定駕駛學校可

根據現行法例申請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運輸署亦須按照《規

例》考慮該等申請。  
 
18.  一名委員在 2018 年 2 月 23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指
出，部分受僱於指定駕駛學校的受限制駕駛教師薪酬微薄，時

薪約 100 元，但指定駕駛學校向學習駕駛人士收取每堂約 500 元
至 600 元的學費。他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制訂措施，改善受限制
駕駛教師的薪酬。政府當局答稱，當局會留意受限制駕駛教師

的薪酬福利條件，並會繼續與指定駕駛學校討論這方面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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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相關質詢 

 
19.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及其他相關文件的超連結

載於附錄 I。  
 
 
最新發展  
 
20.  政府當局將於 2020 年 4 月 24 日舉行的會議上，向事務
委員會簡介就發出新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事宜進行最新一次的

兩年一度檢討所得的結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20 年 4 月 17 日  
 



附錄 I 
 

有關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交通事務委員會  28.5.1999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文件  
 
會議紀要  
 

26.11.1999 政府當局就駕駛訓練提供的文

件  
 
會議紀要  
 

28.4.2000 政府當局就駕駛改善計劃提供

的文件  
 
會議紀要  
 

4.11.2005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資料文件  
 
背景資料摘要  
 
會議紀要  
 

24.2.2006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文件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資料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tp/papers/tp28054j.htm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tp/papers/tp28054j.htm
http://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80599.htm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tp/papers/a419c04.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tp/papers/a419c04.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61199.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61199.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tp/papers/a1234c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tp/papers/a1234c05.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80400.pdf
http://www.legco.gov.hk/yr99-00/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8040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tp/papers/tp0624cb1-182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tp/papers/tp0624cb1-182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tp/papers/tp1104cb1-18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tp/minutes/tp05110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tp/papers/tp0224cb1-932-1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tp/papers/tp0224cb1-932-1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tp/minutes/tp060224.pdf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054037.54569/1.PDF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054037.5456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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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22.5.2009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文件  
 
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30.3.2010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文件  
 
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立法會會議  22.6.2011 湯家驊議員就駕駛訓練政策及

香港駕駛學院提出的質詢  
 

交通事務委員會  19.7.2013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文件  
 
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補充資料 (跟進文件 ) 
 

25.3.2014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文件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 2014 年 3 月 25 日
會議上通過的議案作出的回應  
 

6.11.2015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資料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tp/papers/tp0424cb1-133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tp/papers/tp0424cb1-133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tp/papers/tp0522cb1-161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0905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tp/papers/tp0330cb1-1451-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tp/papers/tp0330cb1-1451-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tp/papers/tp0330cb1-145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00330.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6/22/P201106220148.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6/22/P201106220148.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tp/papers/tp0719cb1-1512-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tp/papers/tp0719cb1-1512-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tp/papers/tp0719cb1-151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30719.pdf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164632.240889/1.PDF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164632.240889/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tp/papers/tp0325cb1-1101-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tp/papers/tp0325cb1-1101-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tp/papers/tp0325cb1-1101-6-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40325.pdf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166889.244390/1.PDF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166889.24439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tp/papers/tpcb4-149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tp/papers/tpcb4-1495-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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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 葛珮帆議員於 2017 年 7 月 11
日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簽發

機制發出的函件  
 
政府當局就葛珮帆議員有關私

人駕駛教師執照簽發機制的函

件 (立法會 CB(4)1411/16-17(01)
號文件 )作出的回應  
 

交通事務委員會  23.2.2018 政府當局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提供的文件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 2018年 2月 23日會
議上所提事項提供的補充資料  
 

 - 譚文豪議員於 2018 年 2 月 23
日就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發出的

函件 (只備中文本 ) 
 
政府當局就譚文豪議員有關私

人駕駛教師執照的函件 (立法會
CB(4)660/17-18(01)號 文 件 )作
出的回應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20 年 4 月 17 日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199750.296711/1.PDF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199750.296711/1.PDF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199750.296711/1.PDF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200588.297872/1.DOCX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200588.297872/1.DOCX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200588.297872/1.DOCX
http://library.legco.gov.hk:1080/articles/1200588.297872/1.DOCX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80223cb4-613-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80223cb4-613-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80223cb4-613-7-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18022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80223cb4-125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180223cb4-125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cb4-66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cb4-66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cb4-66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cb4-814-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cb4-814-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cb4-814-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tp/papers/tpcb4-814-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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